德化县城区夜市管理办法（暂行）

（征求意见稿）
为规范我县城区夜市经营管理，促进夜间经济健康有序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泉州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泉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泉州市中心城区便民服务点设置导则（试行）>的通知》（泉城管办〔2023〕12号）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文件规定，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一、夜市定义

本办法所称夜市，是指在我县城区特定地段、夜间特定时段，以餐饮服务、小商品、农副产品、文化用品和服装等为主要经营业态的临时性场所。
二、夜市经营场所的设置原则及设置条件
（一）设置原则。夜市经营场所设置由县工信商务局牵头，属地乡镇（社区）具体组织实施，夜市经营场所设置应当适应区域人口发展的要求，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原则，高起点规划设计，高标准规范运营，努力实现经济稳步发展、市容秩序良好、社会安全有序的“三赢”局面。夜市经营场所设置应当符合环境保护、消防安全、市容市貌等有关规定，按照方便群众生活、不妨碍交通、不扰民、不影响市容秩序的要求，优先在可以实施相对封闭管理、具有一定商业基础的园区、商圈等自有区域及批准的公共区域内设置夜市经营场所。优先考虑下岗职工、低保户、残疾人、退伍军人等特殊群体，采取优惠帮扶措施，支持其入场经营。鼓励依法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夜市经营场所的建设运营。

（二）设置条件。夜市经营场所一般应具备以下条件：

1.设置有夜市经营文明公约，做到文明经营；
2.设置有监控设施，政府监管部门可通过调取监控数据对其进行监督，做到纠纷快速处理；
3.设置有消防通道，有微型消防站，切实保障夜市经营者生命财产安全；
4.设置有公平秤、投诉举报联系方式，做到诚信经营；
5.设置有专门的自来水、供电、排水接口。经营所产生的污水做到统一收集、统一排放，不得擅自倾倒到市政排水管网或地面上；
6.设置有完整的垃圾分类设施，分类垃圾桶整齐放置，垃圾日产日清；
7.设置有与经营活动相匹配的油烟处理、降噪等设施设备；

8.设置符合燃气、市政管网、桥梁等市政设施保护和安全运行间距，不得设置在桥梁下方，不得占压燃气管道（中低压燃气管道路面有标识）、雨篦、井盖等。
三、夜市经营场所设置流程

（一）属地乡镇按照方便群众生活、合理布局的原则，统筹考虑交通、噪声、市容等因素，并在听取周边居民委员会、居民代表意见的基础上，综合考虑人流量，消费者水平等因素，会同县工信商务局、城管执法局划定夜市经营场所经营范围、时段等，并形成拟设夜市经营场所的建议。
（二）由县自然资源局对该建议的夜市经营场所的规划用途、用地性质等进行审核，提出初步参考意见，报县人民政府。
（三）县人民政府组织县工信商务局、公安局、自然资源局、住建局、文旅局、市场监管局、城管执法局、消防大队、德化生态环境局等有关职能部门对拟设夜市经营场所进行联合审查，最终形成审查建议后报县人民政府审定。
（四）县人民政府审定同意后，由属地乡镇人民政府与夜市运营主体签订相关协议，明确夜市运营主体的权利与义务，确定夜市运营主体具体管理工作事项，并建立市场运营主体退出机制，明确夜市运营主体退出事项。

四、经营者准入与管理

（一）申请进入夜市经营的经营者，应当向夜市运营主体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交经营者身份证明、健康证明、备案卡等相关证明材料；

（二）夜市运营主体应当对经营者的申请进行审核，符合条件的，签订经营合同和《德化县夜市商户经营承诺书》，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本办法的规定，对经营者进行管理；
（三）夜市经营者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1.按照规定的摊位位置、经营范围和经营时间从事经营活动，不得擅自变更或扩大经营区域；

2.保持经营摊位的整洁卫生，及时清理垃圾和废弃物，做到摊收场清；

3.遵守食品安全、环境保护、消防安全等相关法律法规，确保经营活动安全、环保、卫生；

4.诚信经营、明码标价，不得实施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等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5.主动维护夜市治安秩序，及时劝阻顾客酗酒、寻衅滋事和其他不文明行为。禁止使用高音喇叭招揽顾客。对违反有关治安管理法律、法规的，要及时举报；

6.在经营场所醒目位置设置《德化县夜市摊点信息登记公式卡》，明确摊点名称、具体地点、经营品种、监管单位、责任人和联系电话；

7.积极配合相关部门的监督管理，接受检查和整改要求。

（四）从事餐饮服务行业经营者的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1.经营者应依法经营，亮证经营，经营证明、备案证明、健康证明齐全;

2.经营者出售商品应标明品种、价格;

3.摊棚和就餐桌椅应按指定地点摆放，不得任意增设和摆放;

4.规范用水、用电，应使用卫生餐具，不得使用未经消毒的餐饮具;

5.应使用清洁能源，禁止使用散煤、煤球、煤炭、焦炭、木炭等非清洁能源，减少明火使用;从事烧烤的摊位需配备地面及油烟防护设施，避免对地面和空气造成污染;

6.经营者应做到衣着整洁卫生，文明经营。应净菜上市，不得在场内择洗蔬菜和餐具;

7.经营者应配备专门的餐厨垃圾收集设施，餐厨垃圾应密闭储存和处置;不得随意乱倒污物，每个餐桌应放置文明就餐提示牌，餐桌下面要配备一个套袋垃圾桶，做到垃圾入篓并及时收集清运。垃圾污水要随产随清，严禁污水、污物乱倒、乱堆现象，保持经营场地卫生整洁;

8.餐饮区要求垫地垫、隔油纸防止油污浸染地面，做好“三防三白”;

9.经营场所需具备与经营项目相适应的设施和条件。所有烹饪、熟食制作、加工只能使用半成品，不得现场宰杀、加工;

10.经营者应自觉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不得采购、加工、出售腐烂变质等不符合卫生要求、对人体健康有害的食品。

五、安全生产管理

（一）夜市运营主体应当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明确安全生产责任，制定应急预案，定期组织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

（二）夜市经营区域应当配备必要的消防设施和器材，设置明显的消防安全标志，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三）夜市运营主体应当遵守消防安全规定，不得在经营区域内使用明火、私拉乱接电线，不得存放易燃易爆物品。

（四）加强对夜市经营区域的食品安全监管，严格落实食品进货查验、索证索票等制度，确保食品安全。

（五）定期对夜市的设施设备进行检查和维护，及时消除安全隐患，确保夜市经营活动安全有序进行。

六、部门职责分工

（一）县市场监管局加强对夜市经营场所的假冒伪劣商品、危害食品安全、不合格计量器具、不正当竞争、虚假宣传以及其他欺诈消费者等违法经营行为监管检查，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指导各乡镇市场监管所做好夜市经营场所食品摊贩备案工作。在节假日期间，对夜市经营场所的食品摊贩开展监督检查和不定期抽样检查，并依法公布抽检结果。

（二）县城管执法局负责夜市经营场所周边占道经营及环境卫生等监督管理工作；对夜市经营区域内市容环境开展日常监管，依法依规对户外公共场所无照经营行为、餐饮油烟污染、生活噪声污染行为进行查处。负责监管夜市经营场所燃气、供水、排水、污水处理等工作；协调供水、供气企业主动为经营户纾困解难，及时协调相关问题。

（三）县工信商务局负责促进我县夜间经济发展；参与夜市经营场所区域划定实地调研，提出点位建议等前期工作；引导商贸企业，临时经营户入场经营促进行业自律，并梳理我县夜市场所清单，将信息汇总后报给县政府。
（四）县公安局依法打击夜市经营场所内寻衅滋事、阻挠执法、欺行霸市、非法牟利、涉黑涉恶等违法犯罪活动，负责维护夜市经营场所和周边道路交通秩序工作。

（五）德化生态环境局对夜市经营场所涉及餐饮服务业经营者产生的油烟（露天烧烤除外），及其在商业经营活动使用空调器、冷却塔、抽风机、发电机、水泵等设备、设施产生的噪声污染进行监督管理。

（六）县卫生健康局加强对夜市经营场所卫生防疫工作的指导，及时开展突发公共事件的卫生应急处置和紧急医学救援。

（七）属地乡镇人民政府负责按照方便群众生活、合理布局的原则，统筹考虑交通、噪声、市容等因素，并在听取周边居民委员会、居民代表意见的基础上，会同县工信商务局划定夜市经营场所，确定经营时段。督促夜市运营主体做好夜市经营场所环境卫生保洁和秩序维护。督促夜市经营场所涉及餐饮服务业经营者做好油烟管控。

其他相关职能部门依据法律法规对夜市经营场所进行管理，采取定期和不定期方式对夜市经营情况进行检查考核。对管理不到位的，及时要求整改；拒不整改的或对周边环境、居民生活等造成严重影响的，由夜市运营主体依约依规解除与其经营协议。违反法律法规、行政规章的，由相关部门依法予以查处。

对市民反映强烈、造成社会不利影响的夜市经营场所，要及时依法予以调整变更；要依法建立中止、退出机制，综合各种因素考虑中止、退出时间，及时向社会公布，并做好后续相关工作。在政府组织的大型活动、高考、中考等特殊时段期间，县政府可对有关政策措施依法进行调整或中止执行。

七、附则

（一）本办法相关规定与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冲突的，以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的规定为准。

（二）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暂行期两年

（三）城区以外设置夜市可参照本办法。
（四）本办法由德化县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